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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泄镇人民政府文件
五政〔2019〕49 号

关于印发五泄镇《2019年社会事业工作
奖励政策》的通知

各行政村（社区）：

现将《2019年社会事业工作奖励政策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

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五泄镇人民政府

2019 年 9 月 5 日

五泄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19 年 9月 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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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社会事业工作奖励政策

为激励各村（社区）、社会组织主动参与公共文化、体育、

教育、食品药品安全、妇女工作等工作，有序推进我镇社会事

业各项工作，有效深化“健康诸暨”创建工作，争创各类先进，

完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和提升服务功能，更好服务群众、惠及

群众，现制定五泄镇 2019 年社会事业工作奖励政策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文体设施建设及管理

1.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或文化礼堂全年运行正常，村级

业余文体团队按要求开展活动，文化管理员认真履职，未在各

级检查中失分的行政村（社区），给予 1000 元奖励。

2.村（社区）区域范围体育设施及场地按上级要求配置到

位,并开展日常检查和设备维护，方便群众文体活动开展，达到

上级检查标准的行政村（社区），给予 1000 元奖励；新增体育

设施一处（6 件以上）的，给予 2000 元/处奖励；新建排球场、

篮球场等体育场地的行政村（社区），给予 10000 元/处奖励。

3.鼓励各村（社区）积极申报创建文体类省、市级示范点、

示范村，对验收通过的行政村（社区），有省、市级奖励的全额

奖励上级资金（扣除创建期间由镇统一支出部分费用），无上级

奖励的，分别给予省级、绍兴市级、诸暨市级 6000 元、4000

元、2000 元奖励。

4.对村级文化礼堂新建或提升项目，在通过市级验收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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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础上，市级补助资金全额补助到村（社区）；同时，镇级财

政按照文化礼堂装修布置项目金额的 20%实施补助，最高补助

金额为 20 万元。

5.鼓励企业落户五泄，投资文化产业，在《2018 年度诸暨

市文化产业发展奖励办法》的基础上依据我镇招商引资政策再

予奖励。

6.积极倡导行政村（社区）发挥社会力量对文物进行保护

修缮，2019 年度完成省级文保单位日常修缮工程（上级全额补

助的除外），经验收合格，给予合同价的 80%奖励；市级文保单

位修缮工程，经市级验收合格，除市级补助资金（合同价的 60%）

外，给予合同价的 20%奖励；市级文保点保护修缮工程，经市

验收合格，除市级补助资金（合同价的 40%）外，给予合同价

的 30%补助，以上补助最高均不超过 10 万元。

二、文体活动开展、非遗申报

1.各村（社区）在完成市级要求的 3 场（其中有一场必须

是“村晚”）文体活动任务后，每多组织 1 场文体活动，对行政

村（社区）奖励 2000 元；承担镇级“送戏下乡”等文体活动，

组织、编排整场活动的行政村（社区）或社会组织每场次奖励

3000 元；代表五泄“文化走亲”到其他乡镇表演的行政村（社

区）或社会组织每场次奖励 1000 元。以村（社区）为单位承办

市级及以上文化体育赛事、活动的，视赛事、活动规模和效果

给予 3000-6000 元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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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按要求备案登记，入驻五泄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，成员

稳定、善于自创、排演节目，在五泄镇域范围内经常性开展义

演活动，节目深受群众喜爱的各类文体团队，视情给予

2000-6000 元奖励。

3.鼓励创先争优，个人或团队参加市级及以上部门组织的

各类文化体育比赛、表演，对个人奖励 500 元/人，获奖的再奖

励一等奖 800 元、二等奖 500、三等奖 300 元；团队参赛的，

按人均 300 元标准奖励（不再作服装费、餐费、车费等费用补

贴），团队奖励最高不超过 5000 元；进入决赛的再按人均 100

元标准奖励，团队决赛合计奖励最高不超过 3000 元，获得上级

嘉奖的，再分别奖励一等奖 3000 元、二等奖 2000、三等奖 1000

元。

4.鼓励单位、个人参加市级及以上部门体育竞赛，对个人

参加项目的奖励 500 元/人，获奖的再奖励一等奖 800 元、二等

奖 500、三等奖 300 元；对团体类项目参加团队奖励人均 400

元，获奖的再奖励一等奖 3000 元、二等奖 2000、三等奖 1000

元。

5.鼓励非遗申报和项目传承保护，成功申报诸暨市级、绍

兴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非遗项目的，对村（社区）分别奖励 5000

元、10000 元、20000 元、50000 元；省级及以上项目有新建展

示馆且面积不小于 200 平方米的对村（社区）奖励 50000 元，

绍兴市级和诸暨市级项目中有新建展示馆的每个对村（社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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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 10000 元。

三、食品药品安全及公共卫生

1.按市食安办标准完成家宴中心提升工程，按照市级标准

补助，无市级补助的，新建家宴中心的，给予 30000 元奖励，

提升的给予 5000 元/家奖励。

2.按市级标准设立村社会心理服务室，功能齐全，人员、

设施配备和运行管理到位的行政村（社区），给予 2000 元奖励，

建成示范型村级社会心理服务室的行政村（社区），给予 5000

元奖励。

本奖励办法实施时效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

31 日止。2019 年申报创建类市级未发文的，待发文后再兑现。

有不明确或其他未明问题的情形，由班子会议讨论决定。

附件：五泄镇 2019 年社会事业工作奖励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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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五泄镇 2019 年社会事业工作奖励申报表

申报主体

（行政村（社区）/团体/个人）

（盖章）

经办人 联系电话

申报类别及

奖励金额

社会事务办初审

意 见

分管领导意见

班子会议讨论

意见

备注：要求在 2020 年 1 月 10 日前上报镇社会事务办。


